延津县榆林精神病医院扩建项目(一期)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6年3月，延津县榆林精神病医院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检测报告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建设地点：新乡市延津县榆林乡政府东邻
建设性质：扩建
产品、规模：床位190张/年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延津县榆林精神病医院扩建项目于2025年12月8日由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延津分局予以批复，批复文号：延环告知承诺[2025]4号。目前工程已建设完成，竣工时间为2025年12月20日，排污许可证申报时间为2025年12月22日。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8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万元，占比约为1.25%。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项目为《延津县榆林精神病医院扩建项目(一期)》，主要为床位160张/年的主体工程、配套设施、辅助设施、环保设施的建设、运行及环保要求落实情况。
二、工程变动情况
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及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等方面与原环评及批复一致。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水
[bookmark: _Hlk108645378]本项目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与医疗废水一同排入院内现有污水处理站(沉淀+过滤+消毒)进行处理，处理后经市政管网排入延津县榆林乡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
（2）废气
本项目污水处理站废气采用加盖密闭和定期投加除臭剂方式进行处理，处理后无组织排放。
（3）噪声
项目营运期噪声主要来源于水泵、风机等生产设备产生的设备噪声，经过厂房隔声、基础减振，已减少工程噪声对厂址周围声环境的影响。
（4）固废
本项目依托现有新建危废贮存库1座(10m2)。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根据《延津县榆林精神病医院扩建项目(一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检测报告，检测期间，该项目正常生产，主体工程调试工况稳定，各项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稳定，符合验收检测期间对生产工况的要求。检测结果表明：
1、废气
本项目厂界无组织废气氨排放浓度为0.06~0.12mg/m3、硫化氢排放浓度为0.003~0.008mg/m3、臭气浓度<10，能够满足《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41/2555-2023)表3污水处理站周边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浓度氨1.0mg/m3、硫化氢0.03mg/m3和臭气浓度<10的限值要求。
2、废水
本项目废水总排口DW001各污染物排放浓度为pH 7.2~7.3、COD 18~23mg/L、BOD5 5.3~6.1mg/L、SS未检出、NH3-N 0.168~0.182mg/L、TP 0.03~0.04mg/L、TN 0.58~0.63mg/L、粪大肠菌群未检出，均能够满足《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41/2555-2023)表1二级标准pH 6~9、COD 250mg/L、BOD5 100mg/L、SS 60mg/L、粪大肠菌群5000MPN/L的标准要求，同时满足延津县榆林乡污水处理厂收水标准COD 200mg/L、BOD5 110mg/L、SS 120mg/L、NH3-N 20mg/L、TP 3mg/L、TN 30mg/L的要求。
3、噪声
[bookmark: _Hlk223120034]本项目四周厂界昼间噪声值为51~53dB(A)、夜间噪声值为41~43dB(A)，敏感点处榆林敬老院昼间噪声值为52~53dB(A)、夜间噪声值为41~42dB(A)，文明小区昼间噪声值为52~53dB(A)、夜间噪声值为41~42dB(A)，榆林乡人民政府昼间噪声值为53dB(A)、夜间噪声值为41~42dB(A)，均可以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1类标准昼间55dB(A)、夜间45dB(A)的限值要求。
4、总量
[bookmark: _Hlk113551732][bookmark: _Hlk195371428]本项目一期污染物实际排放量COD 0.6197t/a、NH3-N 0.062t/a，均满足环评批复中一期排放量COD 0.6311t/a、NH3-N 0.0631t/a的控制指标。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废气和噪声等污染物在采取评价要求和建议的防治措施后，各污染物均能实现达标排放或综合利用，固废处置措施合理，对区域环境影响可以接受。
六、验收结论
根据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检测报告及现场核查，该项目环保手续完备，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及三同时管理制度，基本落实了环评报告及其批复规定的各项环境污染防治措施。各项污染物能够实现达标排放或合理处理处置。
综上所述，延津县榆林精神病医院扩建项目不存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暂行办法》中所规定的验收不合格情形，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条件，验收合格。
七、后续要求
企业对各种污染防治措施加强管理，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解决，确保污染治理设施能够长期稳定运行，做到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